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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史洪举

9月25日上午，备受关注的“错
换人生28年”案，在开封市鼓楼区
法院二次开庭审理。据报道，患癌
当事人姚策坐轮椅出庭，其代理律
师向法院申请先予赔付10万元治
疗款项，得到法院支持，被告一方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当庭交付了支
票。姚策方代理律师还表示，姚策
刚做了两次手术身体比较虚弱，这
次是坐轮椅进的法院。法院领导班
子包括党组成员得知后，自告奋勇
前来帮忙，把姚策抬上三楼，这让
他们非常意外也非常感动。

由于“错换人生28年”的离奇，
以及当事人的遭遇，该事件自曝光
后就一直备受关注。被害方273万元
的索赔诉求也可谓天价，因而，双
方的争议可谓较大。但在这种情况
下，办案机关支持被害方先予执行
的诉求，并协调医院及时兑现了相
应款项。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文明
司法，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让当
事人切实地感受到了司法温度。

众所周知，人民法院是裁判是
非，定分止争的审判机关。涉诉当
事人依照法院的生效裁判享有权
利，履行义务。也就是说，在人民法
院就所涉纠纷未作出生效裁判前，

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仍然处于不确
定状态。将来可能的败诉方无需履
行义务，将来可能的胜诉方也无权
要求对方先行履行义务。

但现实往往更加纷繁复杂，如
一些属于被害方的当事人，往往因
受到侵权而遭遇伤害或者病痛折
磨，又无力负担较重的医疗费用。
那么，即便在官司尚未胜诉的情形
下，也有必要让侵权方先行垫付相
应的赔偿款，以解处于弱势地位的
被害方的燃眉之急。

该做法不仅不违规，反而完全
符合民事诉讼法律和理论。如根据
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对追索赡养

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
费用、劳动报酬的案件，根据当事
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先予执行。之
所以限定为此类案件，主要在于，
主张前述损失的当事人，往往属于
被害人，并因侵权行为陷入困境。

当然，“先予执行”不是无原
则的“先予执行”，更不是“未审
先判”，而是附条件地要求侵权
人先行履行部分义务。对此，民
事诉讼法设定了相应条件，如要
求纠纷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
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
被害人的正常生产生活，被申请
人有履行能力，同时赋予了当事

人不服时的复议权利。这将有效
减少先予执行的出错概率，确保
将有限的资源用到刀刃上。

可以说，类似的案例并不鲜
见，只是该案的特殊性让先予执行
引人关注。这也说明，我国的审判
机关不是冷冰冰的“衙门”，而是兼
顾天理国法人情，以人为本的司法
机关。针对特殊案件的先予执行，
让人不再觉得法律是空洞抽象的
冷冰冰的存在。其通过司法人员的
实施，让人感受到了力量、温度、文
明，尤其让弱势群体感受到了快捷
及时的温暖与呵护。

（作者是法律工作者）

葛大家谈

“自主决定研究生能否毕业”，导师扩权也要有制衡
□然玉

近日，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
“改革我国对博士生、硕士生毕业
考核体制，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
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释放研
发能量”的建议，教育部在《对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546号建
议的答复》中表示，该建议对完善
高校研究生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具
有很大启发，下一步将充分采纳，
今年下半年还将出台《研究生导师
指导行为准则》，明确规定研究生
导师的指导职责。

研究生人才培养，到底采取何

种模式？这么多年过去了，相关探
索一直在进行，而今似乎隐约正在
接近“答案”。从数年前开始推行所
谓“导师负责制”，到如今放出信号

“要让导师自主决定研究生能否毕
业”，一套越发完善的权责体系，渐
露雏形。当然了，硬币的另一面是，
借着此轮研究生教育方式的重构，
导师们得以极大“扩权”。而这已经
引发了公众尤其是学生群体下意
识的警惕与反弹。其中的某些担忧
合情合理，有关方面绝不可视而不
见。

应该承认，国内绝大多数高校
导师的个人品行、职业素养，都是

过硬的、可靠的。但问题在于，由于
近些年来极端案例和丑闻频频爆
出，少数道德沦丧、风气不正的导
师，给公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负面
印象，这甚至严重影响了导师这一
群体的整体形象，让大众对导师的
敬意与信任感大打折扣。在此大背
景下，给导师扩权，赋予其决定研
究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难免会缺
乏广泛的民意基础。

事实上，从研究生的立场看，
导师们原本的权力已经很大了，甚
至大到几乎足以“生杀予夺”的地
步。为了“不得罪导师”，现实中不
少研究生不得不给导师跑腿办私

事，乃至搞科研、做课题当“免费劳
动力”。更有甚者，把导师奉为“老
板”，单纯的师生关系，变成了庸俗
的隶属关系、依附关系，“师门”俨
然成为了内卷的小圈子、小团伙，
而导师则扮演着“大掌门”“大家
长”的角色——— 当导师拥有了卡

“弟子”毕业的大权，此类乱象会否
愈演愈烈呢？

一直以来，导师们都在抱怨
“权限”太小，不足以支撑“导师负
责制”。今后，随着相应新规落地，
导师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力。但常
识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
败，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里，才能使之在正确的轨道上运
行。导师扩权的同时，如何强化师
德师风监管，如何拓展学生维权的
路径，如何建立独立公正的“导学
矛盾”裁决机制，都必须一并考量
才是。任何时候，保护好学生切身
利益，都是先决性的。

导师的权力与责任必须对等，
与此同时，师德与师权也必须对
等。若是只顾效率不讲公平，只顾
扩权而不加制衡，导学关系只会进
一步失衡，长远来看，这势必会给
研究生教育构成根本性伤害。

导师的权力与责任必须对等，与此同时，师德与师权也必须对等。若是只顾效率不讲公平，只
顾扩权而不加制衡，导学关系只会进一步失衡，长远来看，这势必会给研究生教育构成根本性伤
害。

葛公民论坛

“先予执行”让弱者感受到司法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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